附件2

关于优先承租权的征询函（出租方）

致：              
经我公司公开招租，贵方原承租的标的物最高月租金报价情况如下：

	序号
	出租标的
	本次招租最高月租金报价

（人民币元/月）

	1
	
	


1.贵方是上述出租标的物合法的原承租方，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。

2.请贵方按照招租公告（项目编号：CZ-2026-BDC05）要求，在收到本征询函2个工作日内（自贵方收到本征询函原件扫描件的电子版之日起计），将《关于优先承租权的复函》（本人签名并按手指印）送达我方，确认是否行使优先承租权，逾期送达视为贵方自动放弃优先承租权。
特此函达。 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航集团综合保障部

  年   月   日

关于优先承租权的复函（原承租方）

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：

我方对贵公司《关于优先承租权的征询函》的内容已完全知悉。

□我方愿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房屋名称）在本次招租中收到的最高月租金报价，即人民币         元，继续承租该物业，确认行使原承租人的优先承租权。

□我方同意放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优先承租权（同意放弃上述标的任何一次招租程序中的优先承租权），对贵公司的公开招租行为不持有任何异议，并承诺按与贵公司约定的时间搬离上述项目出租标的物。

特此函达。

原承租方（签章/自然人签字按手指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